
严查“幽灵外卖”、假证经营等违法行为
湖南开展食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今年已累计查办1231件网络餐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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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办案
湖南累计查办1231件网络餐饮案

据悉， 目前全省获证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近
100万家，较大规模种植养殖主体约12万家，全
省6500万常住人口，每天要消费近2亿斤食品，
因此，保障食品安全尤为重要。

近年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对食品生产
经营许可情况开展全面清查， 严把准入关口，严
查无证假证、一址多证、超范围生产经营，对证照
载明的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等事项与实际不一致
的，一律依法依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限期整改
到位。同时，该局还组织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开
展全覆盖排查，对外设仓库进行重点检查，督促
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省局已组建5个食品安
全检查小组，每月下沉一线开展“四不两直”暗访
抽查，全省系统真查风险、真改问题。对排查发现
的风险隐患，一律建立清单、对账销号；对逾期不
整改或拒不整改的，一律从严从快处理。

今年省市场监管局将重点整治网络餐饮、
网红食品、网络食品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用严
管重罚压实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责任， 倒逼网
络食品合规提质，违规网店一律整顿或清退，违
法主体一律从严查处，涉刑案件一律移送公安，
典型案例一律公开曝光， 坚决遏制网络食品安
全乱象。

截至目前，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查
办网络餐饮案件1231件、网络食品案件231件、
平台监管案件57件，已结案494件，累计发布典
型案例48批173件，约谈平台10余次。其中，该
局直接立案查处6起网络食品非法添加化学物
质的重大违法案件，联合省公安厅挂牌督办，移
送公安机关5起、公安立案侦查4起。

省市场监管局坚持“以网管网”监管模式，

畅通线上监测、线下核查执法链条，重点攻坚网
络餐饮、网络食品“幽灵外卖”、资质不符、非法
添加，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冒用、伪造和过期
等突出问题。 对排查发现的违法线索， 深挖彻
查，严查严打，打击非法制售假证窝点，从源头
遏制无证、假证入网经营违法行为。

针对网络平台履职缺位等问题， 省市场监
管局重点开展平台及入驻商家专项执法。 一方
面从严查处商家非法添加、混淆食药属性、冒用
正规企业厂名厂址、刷单炒信、虚假评价等违法
经营行为；另一方面紧盯平台审核、管控漏洞，
对入网经营者资质审核不严、 违规行为处置不
力的平台主体，通过行政约谈、立案处罚等执法
手段倒逼平台履职。

深化协同综合治理
加快推进“互联网+AI监管”

在协同综合治理方面，省市场监管局完善问
题线索发现机制，定期组织开展风险会商，推动
企业全面建立内部报告奖励制度，组织开展重点
整治食品“月月抽”“月月监测”，紧盯那些价格明
显偏低、宣称特殊功能、感官性状异常、源性成分
不符的食品，着力排查整治行业潜规则。

完善严重风险穿透核查机制， 对检出禁用
农兽药、非食用物质以及其他重大风险隐患的，
一律实行“三书一函”督办，一直要查到问题源
头、揪出责任主体。完善跨部门衔接机制，落实
“管行业必须管食品安全”要求，切实强化食品
贮存、运输、寄递、配送等薄弱环节协同监管，推
动食品安全群防群治、社会共治。

完善食品安全工作体系，加快推进“互联网+AI
监管”，加强网络监测和大数据分析，提升智慧监
管能力和支撑保障能力， 采取坚决措施消除食品
安全隐患，坚决守护三湘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湖南日耀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 4306260020425，财务章
编号 4306260020426，法人章(高
峰)430626002042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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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发布了(2026)4

号《征收土地预公告》，拟征收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板塘经济合
作社集体土地 0.2748 公顷，作为雨花区侯家坡路项目建设用地。
现该项目建设施工在即，红线范围内所有坟墓急需迁移，四至范
围：东抵板塘村，西抵万家丽路，南抵林科院，北抵板塘村南瓦屋
组。 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墓主的亲属，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三十日内，速与板塘经济合作社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
将视作无主坟，将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建波(板塘经济合作社) 联系电话：13787319518

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雨花分局 2026年 6月 10日

迁坟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于 2026年 3月 6日发布了(2026)9号

《征收土地预公告》， 拟征收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板塘经济合作
社集体土地 2.5499公顷， 作为林科院片区 2号地项目建设用地。
现该项目建设施工在即， 红线范围内所有坟墓急需迁移， 四至范
围：东抵圭白路，西抵湖南省植物园，南抵牛头经济合作社，北抵天
际藏玉楼盘。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墓主的亲属，从本公告登报
之日起三十日内，速与板塘经济合作社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
未迁，将视作无主坟，将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建波(板塘经济合作社) 联系电话：13787319518

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雨花分局 2026年 6月 10日

迁坟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发布了(2026)5

号《征收土地预公告》，拟征收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板塘经济合
作社集体土地 0.6337 公顷， 作为林科院片区 1 号地项目建设用
地。现该项目建设施工在即，红线范围内所有坟墓急需迁移，四至
范围：东抵林科院，西抵圭白路，南抵牛头经济合作社，北抵林科
院。 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墓主的亲属，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三十日内，速与板塘经济合作社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
将视作无主坟，将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建波(板塘经济合作社) 联系电话：13787319518

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雨花分局 2026年 6月 10日

迁坟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于 2026 年 3 月 6 日发布了(2026)8

号《征收土地预公告》，拟征收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板塘经济合
作社集体土地 7.7253公顷，作为长沙市 2026 年第三十二批次(中
心城区)(林科院片区 12号地)项目建设用地。 现该项目建设施工
在即，红线范围内所有坟墓急需迁移，四至范围：东抵林科院，西
抵侯家坡路，南抵林科中路，北抵林科院。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
的墓主的亲属，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速与板塘经济合
作社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将视作无主坟，将由建设单
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建波(板塘经济合作社)联系电话：13787319518

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雨花分局 2026年 6月 10日
双峰县足元堂足道有限公司遗失
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原件， 双消
安许字（2023）第 0003 号，地址：
双峰县永丰街道育才路 121 号城
中卫星大厦三楼，声明作废。 刘鸿剑遗失警官证， 证件号：

061466， 证件有效期 2022.12.5
至 2027.12.5，声明作废。

湘潭市雨湖区长城乡和平村民委员
会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湘潭市分行开
户许可证， 核准号：J5530009265801，
账号：82011100003981669，声明作废。
吉首市山刺葡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遗失湖南吉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河溪支行印鉴卡（印鉴卡
片号：No.1200534667)，声明作废。

永兴县餐饮协会遗失永兴沪农
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田
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635000295102，账号：7350
224000000001131，声明作废。

桃花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益阳
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900MA7DTE6222 遗失益阳市
赫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12 月 0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
章、分公司负责人私章（李超君）
各一枚， 以上物品于 2026 年 1
月 26日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岳阳建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 43060210063346，声明作废。

湘潭市有为托管服务中心 (个人独资)
遗失公章 43030210058529，声明作废。

武冈市旭屹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43058110006051，声明作废。

湖南登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 4301211012692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泛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星
沙营业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24MA4L3BCU12） 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
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许
先生，电话 0731-82912129。

注销公告
茶陵县东胜电器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肖健
健，电话 15387419800

临湘市军益农资劳务服务部 (个
体工商户 ) 遗失， 公章编号：
43068210022801， 财 务 章 编 号
43068210024685，法人章(张仲华)
编号 43068210022802，声明作废。

民以食为天。目前全省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传统问
题与新业态风险叠加，监管不容松懈。6月9日，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将以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为抓手，采取一系列更严更实的措施，坚决守牢食品
安全底线。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仝若楠

车辆在路边临时停靠， 副驾驶位
乘客未观察路况贸然开门， 车门与后
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 致七
旬骑车老人受伤后经救治无效身亡。
该车司机与开门乘客责任如何划分？
保险是否应当赔付？6月9日，岳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通报这起“开门杀”交通事

故纠纷案，死者家属获赔47万余元。

七旬老人遇“开门杀”不幸身亡

2025年1月2日11时许， 刘甜驾驶小车搭载乘客刘欣
沿国道G536线由西往东行驶。行驶途中，小车靠边停下，
副驾驶乘客刘欣打开车门时， 未仔细观察后方来车情况，
此时，一名七旬老人驾驶电动自行车沿小车右侧路肩同向
驶来，径直撞上开启的车门，老人当场倒地受伤，后救治无
效身亡。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
刘甜、乘车人刘欣对本次事故承担同等责任，老人无责。

经多次协商，赔偿事宜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老人的配
偶及三名子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查明，老人被送往医院后，共计产生医疗费用9万
余元，住院期间雇请护理人员产生护理费用7800元。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47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驾驶人刘甜在道路边停车
时，未遵守“车身右侧距道路边缘不得超过30厘米”的道路
通行规定，违规停放车辆；司机与乘客对在道路上停车下车
行为的违法性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具有认识上的共同过
失，构成共同侵权。因此，老人所遭受的相应损失应当由这
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针对本案核心争议的保险赔付问题， 法院审理认为，
刘甜违规停车、刘欣开门肇事，均属于对涉案机动车的使
用行为，案涉事故系二人依托机动车实施的违规行为共同
造成，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范畴。

根据交通事故赔偿相关规则，一审法院判决：由某财
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老人的近亲属18万余
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29万余元，合计赔付47万余
元，同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某财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岳阳中院审理
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法官说法：“开门杀”新司法解释将施行

法官介绍，将于今年6月3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中，针对“开门杀”交通事故，进一步明确了“机动车一方
责任”的范围。

该司法解释规定，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范
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
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张裕杰 伏宇恬

“开门杀”致七旬老人身亡
司机与乘客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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